
苗栗縣政府 115 年第 14 次縣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1 日上午 8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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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報告事項：         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5 年 4 月 14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近期連日降雨且氣溫變化大，使登革熱疫情風險攀升。 

請衛生局督導轄內各級醫療院所提高警覺，落實疑似個案 

之通報機制，確保疫情能早期發現並及時處置；同時，請 

環保局確實執行側溝清疏等防治作為，並引導民眾積極落 

實家戶內外環境之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工作，以徹底清除 

病媒蚊孳生源，守護縣民免於登革熱威脅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 根據 115 年統計通報《綠城市—苗栗縣綠能交通概況》 

指出，本縣電動車輛登記數近五年成長 157%，顯示本縣 

電動運具使用情形逐年擴大，在推動低碳運輸政策已逐步 

展現成效。請交工處、環保局持續精進綠能交通推動策 

略，擴充充電設施布建，並優化相關補助及配套措施，以 

加速電動車普及，營造友善綠能交通環境。 

      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三)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： 

1. 為有效追蹤管考本縣招商績效，請財政處就具促參可 

  行性之標的，彙整提報本府重大計畫專案中列管；有 

  關建國花市、竹南火車站停車空間及西湖勝利女神飛 

  彈基地等標的，分別請工商處及文觀局主責推動，以 

  強化公共建設效能並提升整體經濟效益。 

  主席裁示： 

(1) 各促參案件應訂定具體推動時程，並依時程落實 

   進度管控；同時請兩位副縣長分別協助督導主責單 

   位，積極進行各項作業。 

(2) 資金是推動促參案的成敗關鍵之一，為鼓勵業務 

              單位積極尋覓廠商投入促參案，請財政處、人事 

處比照中央獎勵標準，按核定額度等額獎勵，研 

擬獎勵辦法，為有重大績效的有功人員加油打氣。 

(3) 本次白沙屯拱天宮媽祖遶境活動，交通管制措施 

   周延，整體活動圓滿完成；對於參與執行任務之同 

   仁，請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(4) 2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

2. 為完善在地醫療服務、提升就醫可近性，今年有多項 

大型醫院設置計畫啟動興建，包含年初的大千醫療體 

系竹南醫院、近期的白沙屯童醫院，及部立苗栗醫院 

放射腫瘤和急重症醫療大樓，此外，公立長照家園 OT 

招商案亦努力推動中，這些大型醫院擔任守護縣民健 

康的重責大任。請衛生局積極協助民間單位及教學醫 

院順利推進期程，若遇法規或其他問題，應召開跨局 

處會議協調解決，並提前做好交通環境的衝擊及改善 

停車空間的因應措施，為鄉親朋友們建立更充裕的醫 

療量能。 

主席裁示：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3. 外埔漁港南岸建設離岸風機運維港促參投資案，請農 

業處、水利處與業者洽商投資意願。 

主席裁示：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三、 數研處報告: 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重大建設計畫」執 

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民政處報告：有關本縣議會訂於本（115）年 4月 28 日至 

               30 日辦理 115 年度經建參訪活動案，報請公 

               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教育處報告：請各局處主管人員代表本府參加本縣 114 學 

               年度各級學校畢業典禮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六、 稅務局報告：辦理本縣 115 年房屋稅開徵事宜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七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

               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 

1. 序號 30賽夏族矮靈祭 10年大祭登場苗竹跨縣合作拚文 

化傳承：籌備會議請原民處邀請新竹縣、市原民單位及 

本縣原住民議員共同參與，以確保各項工作順利推動。 

2. 餘准予備查。 

貳、 討論提案(無)。 

參、 意見交換(無)。 



肆、 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本縣議會第 20 屆第 7 次定期會預定於 5月中旬開議，各 

單位對於議員建議案件，應再檢視有無辦理完竣回復，並 

請各主管主動積極做好事前溝通聯繫工作，以示尊重。針 

對施政報告、工作報告等相關議事資料，落實內容檢核與 

品質把關，務求數據正確且能如實反映施政成效。 

二、 近期外縣市接連爆發大規模食物中毒事件，請衛生局立即 

  啟動食安專案稽查，加強查核轄內大型餐飲業者、學校午 

餐供應體系及高風險攤商；並實際落實通報機制，於事件 

發生時即時進行檢體採樣及源頭追溯，以有效防範風險擴 

大，確保民眾食的安全。 

三、 每年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，旨在提升社會大眾對環保 

的意識與責任。為落實資源永續循環，延長二手物品使用 

期，請環保局研議建立「惜福再利用機制」，針對民眾汰換 

之傢俱及小型電器等堪用物品，建構二手物品整理修復及 

展售平台，提供鄉親以優惠價格選購；另請社會處積極媒 

合，將修復完成之二手物品優先免費提供低收入戶等弱勢 

家庭使用，具體展現縣府惜福愛物、關懷弱勢之施政溫度。 

四、 苗栗市公所於西山垃圾場推動廢棄物破碎篩分及彈簧床去 

化作業的方式相當值得肯定，不僅能有效提升處理效率， 

也能減輕各公所清潔隊員的負擔。請環保局進一步統計全 

縣 18 鄉鎮市的相關數量，俾利評估整體處理規模並研擬 

全縣統一作業方案，規劃採取由合格廠商巡迴各鄉鎮市集 

中清運處理，或設置集中破碎去化等具效率的統一作法， 

以提升整體資源運用效益。 

伍、 散會：上午 8時 45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